
 

 

大连交通大学詹天佑学院（中车学院）文件 
詹院发﹝2024﹞12 号 

詹天佑学院（中车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树立良好学风，营造风清气正的

育人环境和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严把人才培养出口关，提高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

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

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大连交通大学研究

生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

法。 

第一条 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采用中国知网“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

统”进行检测，检测对象为申请学位的所有研究生。 

第二条 学院根据研究生工作处的工作安排组织实施论文检测及结果处理

等相关工作。 

第三条 学位论文的重复率检测一般在预答辩后进行。学位申请人根据工作

安排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提交查重版学位论文，检测通过后，方可进行学

位论文送审。 

第四条 检测结果处理。检测结果指检测报告中“去除本人文献复制比”。 

（一）博士学位论文  

检测结果＜15%为检测合格，可进行学位论文送审。 



 

 

15%≤检测结果＜20%，学位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改，可进行 1 次复

检。复检结果＜15%，可进行学位论文送审；复检结果≥15%，延期 6 个月后再

行检测。 

检测结果≥20%，本次学位申请无效，延期 6 个月后再行检测。 

（二）硕士学位论文  

检测结果＜20%为检测合格，可进行学位论文送审。 

20%≤检测结果＜30%，学位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改，可进行 1 次复

检。复检结果＜20%，可进行学位论文送审；复检结果≥20%，延期 6 个月后再

行检测。 

检测结果≥30%，本次学位申请无效，延期 6 个月后再行检测。 

（三）学位申请人如对论文重复率检测结果有异议，须由学位申请人和导

师共同做出书面说明，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该论文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

性进行认定，做出是否送审的处理意见；学位申请人如对处理意见仍有异议，

则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复核并给出处理意见。 

第五条 论文重复率检测结果仅作为检查学术不端的辅助手段，其结果不能

代替导师、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学位申请人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规

范性的把关。 

第六条 学院应指定专人负责论文重复率检测工作。学院完成检测工作后，

可根据情况将检测结果以检测报告的形式反馈给学位申请人及其导师。工作人

员必须遵守研究生工作处的工作要求，因程序不规范、管理不严格而造成的不

良后果，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七条 学位申请人如存在通过技术处理使系统无法正确检测或故意规避

论文重复率检测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核实，将取消本次学位申请资格。 



 

 

第八条 学院加强对研究生学术道德、学位论文格式规范的宣传教育工作，

针对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分析，并制定相应

的管理办法，加强监督。导师要切实肩负起教育、指导和监督的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由学院负责解释。 
 

 

 

 

 

 

 

 

 

 

 

 

 

 

  詹天佑学院（中车学院）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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